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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2025年3月份，公司与投资者共交流6次，其中，通过电话、邮箱等方式与投资者交流3次，参加券商策略会活动1次，通过现场调研、线上会议的方式开展投资者关系活动2次，与华创证券、银河证券、博时基金、大成基金、国任财产保险等机构进行交流。公司在遵守信息披露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交流，交流内容不涉及未披露的重大信息。2025年3月，公司主要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如下：
	投资者关系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时间
	2025年3月13日、2025年3月14日、2025年3月21日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董事会秘书张颖等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介绍
	1、问：大丰85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的进展情况，以及预计何时注入上市公司？
[bookmark: OLE_LINK1]答：根据公司控股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12月27日出具的《关于大丰85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待该项目满足全容量并网发电并稳定运营12个月以上、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实现盈利等注入上市公司条件后，将优先以公允价格向公司转让其持有的该项目公司股权。2025年3月12日，大丰85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顺利完成首台风机吊装。
2、问：公司成立新能源投资平台公司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目前该公司投资了哪些项目？
答：2023年12月，为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充分发挥省属国企战略支撑作用，公司与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沿海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和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江苏新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投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亿元，公司持股55%，旨在充分利用各自资源和优势，在新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通过集约化、规模化方式开发新能源项目资源。截止目前，新能投资公司计划投资建设连云港青口盐场渔光一体化发电项目、东部机场新能源一体化项目，具体详见公司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2025-001）。
3、问：请介绍公司控股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参股三峡集团海上风电项目的情况？
答：在江苏省2021年度海上风电竞争性配置中，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牵头联合体中选了大丰8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该项目实施主体为三峡丰海盐城发电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6亿元，公司控股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项目公司的股比为10%。 
4、问：请介绍公司对项目并购标的的选择标准？
答：对于并购项目，公司主要从项目的合规性、收益率、项目所在地消纳情况等多种因素综合判断，选择满足合规要求、收益率合适、风险较低的项目开展并购。     
5、问：公司是否有投资产业链上下游的业务？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答：公司主要从事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项目的投资开发和建设运营。目前，公司暂无产业链上下游业务。

	附件
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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